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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2 于宏潔的新人門訓 - 不合乎聖經的地方 (2) (旋風著) 

(經文除了特別註明外，是基於和合本) 

 

更正:  關於十一奉獻。這衹是聖靈引導我瞭解十一奉獻的真諦過程中的一次，我在「2142 

十一奉獻的真諦和不要認撒但為父」，講述了整個五次的過程。 我在油管和相應的文章

中，並沒有個別的更新，而是用更正的方式引用了正確的「2142」，保留了這過程，希望

別人不會和我犯下同樣的錯誤。其他的部份沒有問題。謝謝。 

 

    因為我非常希望看到神賜給于弟兄的教會一個復興，所以我和他在教會中見過一次約一小時的

面，基本上談了四件事情，我就藉著第二到第五談談這四件事情，敘述一下我所知道的聖經說

法，和一些記得的當時他的回應。因有人告訴我，他看過這篇文章，『2096 于宏潔的新人門訓 - 

不合乎聖經的地方 (1)』，卻沒有看到我說的于宏潔的新人門訓的錯誤在那裏，我猜是那人那時沒

有仔細的閱讀後半段，因為在『3. 從人的角度看和從神的角度看事情的大不相同』中，我們一開

始就講到了引用經文的錯誤在那裏。那篇文章的安排是先講對的觀念，而在推導對的觀念過程

中，我們會相當清楚的看到錯的地方在那裏。在「不合乎聖經的地方 (1)」中，主要是在講罪的定

義，從現在的世界和先前的世界來看，這定義都是一致的，其實我一直想避免指出那課中的一個

常犯的錯誤，我想是時間到了，我不能再避免了，就在最後面討論了這一點。 

  

       首先我說說我是如何在主裏知道于弟兄的，也討論了一些相關的事情。在第二中，他又再次的

證實了，要分辨在意念中感覺聖靈工作是否是對的。第三，我們討論到亞當創造時是否和聖潔有

份這一點，他認為是無份，而聖經是說有份，如果一個人相信無份，會看到邏輯上會出問題的。

第四，我們討論了超過所求所想的事是指什麼，看到許多的例子都基本上會有邏輯上的問題，除

了能確實經歷過真正超過所想的情況外。第五，我們討論了十一奉獻的真諦，從「神藉著聖經告

訴我們是一致的」來看，會知道聖經的訊息不會是模稜兩可的。最後是指出了一個常犯的錯誤，

也是新人門訓在罪的定義中所犯的。 

  

1. 如何在主裏知道于宏潔的 

  

        記得多年前有一位姊妹送來了一個只有音頻的信望愛 F166，其中有 8/13/01 于宏潔在中國開始的

一個特會的講道。在這之前，我沒有聽過于宏潔的名字，在聽他音頻的當中，有意念問我聽不聽

得到錯誤，我在意念中很誠實的問答說聽不到，於是不知是什麼時候，我沒聽完就停止了聽他的

音頻。現在再聽同樣的音頻，能夠分辨出他那次的講道中，的確是有和聖經講的不合的地方。 

  

        後來，聽了他一些網上的講道，知道他牧養的教會是在矽谷，也知道了他是多麼的希望神能賜

給他們的教會一個復興。這教會是神所帶領我去的各教會中最追求的，我真的非常希望看到神賜

給這教會一個復興，但照目前教會的走向，真的還不夠達到復興的程度，這實在不是論斷，而是

依照聖經話語的分辨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至少要能依照聖經去教導，更正一些錯誤，如在

『2096 于宏潔的新人門訓 - 不合乎聖經的地方 (1)』中，所提到的罪的定義。 

  

        最主要的是要一再強調讀經的目的是要得生命，而生命只能從神來，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，要

讓聖靈引導查經，才能不強解聖靈。即使沒有聖靈的引導，也就是聖靈要你跨出第一步的時候，

仍要站在神那邊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使犯錯，聖靈也會更正你，也就是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學

習如何體會聖靈的旨意。沒有一個人從出生的時候就是基督徒，同樣的，也沒有一個人在一信之

後，就能完全的知道聖靈的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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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請注意，這不是說你總是要先踏出第一步，但不是像有些教導所說的，沒有聖靈的感動絕對不

能夠踏出第一步，問題是你怎麼知道不是聖靈在等你踏第一步呢？所以你還是要在各方面相當的

確定，是聖靈要你踏出第一步你才能踏出第一步，至少事後你可以知道是不是聖靈要你踏出那一

步。因為申命記說得很清楚，『先知託耶和華的名說話，所說的若不成就，也無效驗，這就是耶

和華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說的，你不要怕他。』(申命記 18:22) 如果你要經歷的未來的事

是出自神，一定會成就的，所以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。如果犯錯，回頭看就有可能看到錯誤在那

裏。 

  

        這些都是經文這樣說的，下面就引用了一些相關的經文。關於讀經的目的是要得生命: 『你們查

考聖經，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；給我(耶穌)作見證的就是這經。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

命。』(約翰福音 5:39-40) 

  

        關於生命只能從神來:『我(保羅)栽種了，亞波羅澆灌了，惟有神叫他生長。可見栽種的算不得

甚麼，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，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。』(哥林多前書 3:6-7) 

  

        關於聖靈的帶領: 『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。』(帖撒羅尼迦前書 5:19) 

  

        關於不強解聖經: 『...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，照着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。他一切的信

上也都是講論這事。信中有些難明白的，那無學問、不堅固的人強解，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，就

自取沉淪。』(彼得後書 3:15-16) 

  

        關於聖靈要你跨出第一步: 以賽亞在舊約說，『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，以困苦給你當水，你的

教師卻不再隱藏，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：「這是正

路，要行在其間。」』(以賽亞書 30:20-21) 當你跨出了第一步而犯錯時，你的教師是在後邊，也是

事後才告訴你正確的方向。 

 

     在新約的一個這樣的實例記載在使徒行傳，『聖靈既然禁止他們(保羅和西拉)在亞西亞講道，他

們就經過弗呂家、加拉太一帶地方，到了每西亞的邊界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，耶穌的靈卻不

許。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。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：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：

「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！」保羅既看見這異象，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，以為神召我們

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。』(使徒行傳 16:6-10) 你看，他們不是先跨出錯的第一步，而後聖靈才帶領

他們嗎？又一次我們看到，神藉著聖經告訴我們是一致的。 

  

       要知道，『他(耶和華)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，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。』(詩篇 103:7) 要强調

聖經的法則，不要像那時的以色列人一樣，神作工的時候，大家都很有信心的樣子，神一不作

工，就不知何去何從。因為聖經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我們相信「神藉聖經告訴我是一致的」，在

不把聖經的話打折扣下，我們會發覺聖經是多麼符合邏輯的原則。我們以前分享過，邏輯的原則

可分成兩部份，就是公理(在某個領域中眾人都可接受的事實的擴展到無限時都可成立)，加上客觀

的邏輯的推導。如果這原則用到個人身上，公理就不是指眾人所接受的，而是指個人的看見，是

會隨時間和經驗而改變的。要注意的是邏輯的推導是客觀的，是放諸四海皆準不變的。對於這一

點，我們在『2111 聖經無誤論的真諦』中，討論了聖經為什麼會有明顯矛盾的默示，請到

『 https://a-christian-voice.com/ 』的網站後，按『對屬靈生命的瞭解』，找到這篇文章。謝謝。 

  

https://a-christian-voice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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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如果教會中每一個人都能和神合一，教會就能有真正的合一，也就是能達到保羅所說的，『你

們就要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樣的心思，有一樣的意念，...』(腓立比書 2:2) 因為只有合一的

耶穌的。當然，在教會裏，『就如身子是一個，卻有許多肢體；而且肢體雖多，仍是一個身子。

基督也是這樣。』(哥林多前書 12:12) 我們也看到了神的教會只有一個，是所有接受三位一體的神

的人的集合，而不是指地上不同的建築物。我們看到， 『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

在身上了。』(哥林多前書 12:18) 很清楚的，神是有絕對主權的神。 

  

        我是多麼的希望這教會能夠復興，覺得有負擔和于弟兄交通，如何可能達到復興的程度，就是

因為這負擔，也就促成了我們在他的教會中的唯一的一次見面。在這裏，我要提一下和他約定時

間的過程。為著保持我的匿名，我先是送給教會的辦公室秘書一封電子郵件，只要求在電話中和

他談談，因沒有接到回信，只好親自去教會和他約定見面的時間，和他見面後才知道他基本上不

回這樣的電子郵件。其間又因他的生病而改時間，加上他必須外出，見到他時已是約五個月後

了。我這麼詳細的說明和他會面的過程，不是在抱怨怎麼要等這麼久，而是要謝謝他在百忙之

中，而仍願花時間和從沒有聽過的我見面。更主要的是，我相信時間的安排是在主手上，我要學

習等待祂安排的時間，我能做的就只是與神同工而已。 

 

2. 要分辨那些是聖靈的工作 

  

        那次見面中我心被激動，而想起了第一個問題，就是在「天窗亮话“之于宏洁牧师、师母访

谈 ： 我们的故事」中，約 31:50 分快結束的時候，于弟兄說: 「你看，又驕傲了。」那時我在意念

中感覺到，聖靈在他身上作工，要不他不會這樣說。尤其我認為他是屬靈的長輩，當時就同意必

定如此，只是我一直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確定。因只有他能告訴我答案，所以我就同意了去問他的

激動，問他當時有沒有被聖靈感動，然後我很意外的知道了他只是開玩笑。很顯然的，我當時意

念中的感覺是不對的，雖然以前我有一些這樣的經驗，知道要確實的分辨，但這次又錯了！因此

我知道，在屬靈上我沒有長大成人，因為『惟獨長大成人的，才能吃乾糧，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

達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』(希伯來書 5:14)  

 

     我還記得他的回應是，如果我不喜歡他這麼講，以後就不這麼講了，因此我得告訴他，我真不

是為這原因而問他這問題的。在這件事上，我真的是體會到，『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神的

道存在他心裏；他也不能犯罪，因為他是由神生的。』(約翰一書 3:9) 他可以為他的面子不回答或

說謊的，而他選擇了誠實的回答這個大概是沒有人提到過的問題，沒有在此事上犯罪，也讓我最

終能肯定的知道，當時並不是因為聖靈在工作。 

  

        從這裏我想到，而提出了他做過這樣的見証，就是有時候事情的發生和禱告的結果完全相同，

但有的時候卻正好相反，所以有時候會事先知道的。因我也有類似事先知道的經驗，想他是屬靈

的長輩，所以當時覺得必然如此，就很正面的說這樣的事情是對的。直到回來後才想到申命記所

說的，『先知託耶和華的名說話，所說的若不成就，也無效驗，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，是

那先知擅自說的，你不要怕他。』(申命記 18:22) 才意識到這樣的有時對有時不對是不對的，是三

位一體的神在訓練我們去分辨是否為聖靈的工作，或是老我甚至於是邪靈的作為，只不知道他現

在是不是這樣領會的。 

  

3. 亞當創造時是否和聖潔有份 

  

        他相信亞當創造時和聖潔無份，但聖經不是這樣說的。聖經是說，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

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。』(創世記 1:27) 有人可能會提出問題，因為『神說：「我們要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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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我們的形像，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，...』(創世記 1:26) 為什麼我們只談形像而不說樣式呢？因為

形像和樣式是兩個字，一定要分開講，否則一定會有邏輯上的問題。 

 

    譬如有人這樣說，『我還是覺得，聖潔只有在神的生命中才有，亞當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，是

指亞當有靈。耶穌道成肉身，取得人的樣式，是指像人一樣有肉身。我覺得這是兩個平行的概

念，照你的推論，耶穌既是取得人的形象，也應該是有罪才是。』如果是這樣想，邏輯上就會出

現問題，問題是假設取得人的樣式，就是說與人完全相同。不是的，因聖經是說，耶穌『反倒虛

己，取了奴僕的形像(G3444)，成為人的樣式(G3667)。』(腓立比書 2:7) 所以只是樣式相同而已！形

像是不同的。主是聖靈感孕而生，又一生不犯罪，這是主的形像，祂的確在道成肉身的期間是取

了奴僕的形像，父神的奴僕，一生順服神。我們的形像則是亞當犯罪後的形像。 

 

    我們就在這裏簡單的說一下，形像和樣式的不同在那裏？保羅說，『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，

就預先定下效法(模成, be conformed to)他兒子的模樣(形像, image)，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

子。 』(羅馬書 8:29) 請注意，他只說  要模成耶穌的形像，沒有說要模成耶穌的樣式，因為耶穌是

取了人的樣式，所以我們已經有了耶穌的樣式。因為我們剛才說到「按我們的樣式」，我們就知

道人的樣式就是三位一體的神的樣式。雖然聖經沒有明說三位一體的神的樣式是什麼，但我們知

道樣式是固定的，其實樣式也不能被罪玷汚的。如果可以被罪玷汚，那麼耶穌就不可能『…將自

己無瑕無疵獻給神，...』(希伯來書 9:14) 因為祂的樣式被罪玷汚了。所以被罪玷汚的是亞當的形

像，我們和亞當相同，形像是被罪玷汚的。 

 

     神的形像絕對包括了聖潔，『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：『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

是聖潔的。』』(利未記 19:2) 人就會問，既然亞當是聖潔的，怎麼會犯罪？這是亞當有自由意志，

可以選擇不順服神而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而罪的定義是不順服神，他雖是聖潔但可以犯罪。

他的聖潔和神的聖潔不同，『...因為他(神)不能背乎自己。』(提摩太後書 2:13) 神怎麼能不順服神

呢？所以神的聖潔是不能犯罪的聖潔。 

  

        這和新約中的我們是息息相關的。在新約中，我們一信，『他(父神)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，

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。』(歌羅西書 1:13) 祂愛子的國度是聖潔的國度，我們在祂裏面也有了聖

潔，但也有自由意志，是可以如亞當般犯罪的！這和許多人的想法不同，以為有了聖潔就不會犯

罪，不是的，是要『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。』(帖撒羅尼迦前書 5:19) 順服神。神不是一個命令一個

動作的神，所以即使是沒有聖靈感動的時候，也要站在神那一邊。 

  

4. 超過所求所想的事 

  

        聖經明說，『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們所求所想

的。』(以弗所書 3:20) 所以我接著就問他什麼是超過所求所想的事情呢？因為從他的講道中，知道

他沒有經歷過超過所想的事情。這絕對不是指類似病得醫治的事情，絕症的得到醫治是超過所

求，但不是超過所想的。超過所想的是想都想不到的事，既然想不到怎麼能求呢？只能三位一體

的神主動。 

  

        我告訴他我不記得，他在超過所求所想的事上舉了什麼樣的例子，但那現在的例子一定是錯

的，他也很快的意識到這在邏輯上是錯的，因為那例子就是屬於可想到的一類。除非是像耶穌當

時對門徒說的預言那樣，祂會死而復活，而且耶穌說，『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，同着眾使者降

臨；...』(馬太福音 16:27) 這絕對是當時超過了門徒和眾人所想的。所以不是不能用現在發生的事

情做例子，但我們要確實的知道那例子的確是超過眾人所想的。在『2123 神用給別人看的客觀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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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顯現祂的存在』中，就是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，神使用網上的醫療系統的紀錄，顯現了祂的存

在。因為網路的使用是近幾十年的事，所以神有約兩千年沒有這樣做過，這樣做的事情怎麼不會

是超過所想的呢？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到『 https://a-christian-voice.com/ 』的網站後，按『對屬

靈生命的瞭解』，找到這篇短文。 

  

5. 十一奉獻的真諦 

  

       我當時是以為，聖經不是明確的說要不要十一奉獻，但我還是跟他說新約沒有提到要十一奉

獻，他的反應是引用這節經文，『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！因為你們將薄荷、

茴香、芹菜獻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行了。這更重的

是你們當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』(馬太福音 23:23) 我主要用的是和合本，因此沒有看到這裏

是說十一奉獻是不可不行的，以為公義等事是不可不行的。 

  

        回來後檢查了不少英文版本和彙編原文的這經文，的確看到是對法利賽人說要有十一奉獻，但

最後也意識到耶穌那時還沒有死而復活升天，這話是對在舊約中的人說的。在新約中，耶穌只稱

讚過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 (參路加福音 21:1-4) 。 從「神藉著聖經告訴我們是一致的」來看，耶穌

不會要在新約的我們守十一奉獻的律法的！耶穌自己守的是安息日的真諦而不是律法，祂怎麼會

要求我們守律法呢！一個愛主的人自然會考慮到神家的需要，儘可能的使神家有糧。如果一個愛

主的人有力量能夠做超過十一的奉獻，他一定會奉獻超過十分之一。如果一個愛主的人沒有能力

奉獻十分之一，他的不到十一的奉獻照樣為主所悅納，因為他已甘心情願的儘他的力量做到能做

的。 

  

        對于弟兄的教會最難的事，恐怕就是按照聖經不再倡導十一的奉獻，因為一個現實的問題馬上

就會面臨，就是不知是否和教會建立的初時那樣，那時每個人都是這麼的愛主，神也帶領他們成

就了人看是不可能做成的建堂計劃。 

 
6. 一個常犯的錯誤 

  

        在新人門訓上册的第 54 頁談到罪的定義中，最先引用的是雷歷博士的基礎神學，據書中描述，

雷博士是被很多人認為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基礎神學家之一，我沒看過他的書，不與置評。

但要瞭解，他的書也是人的著作，不能和聖經相比，是要看聖經怎麼說，講到定義時，要看的是

聖經有沒有如此說或有沒有這概念，要引用的也該是聖經說的而不是人說的。 

  

        在罪的定義這一點上，他的定義和聖經不符，所以邏輯上一定會有錯誤，就像聖經很清楚的

說，『憑着他們的果子，就可以認出他們來。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？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？這

樣，凡好樹都結好果子，惟獨壞樹結壞果子。』(馬太福音 7:16-17) 不過，我不會因此去看他的

書，指出邏輯的錯誤在那裏，因為這不是我的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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